
 

 

证券代码：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18-010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2018 年 1 月 23 日，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交易中心签署了《探矿权成交确认书》，确认公司为新

疆塔里木盆地温宿区块石油天然气勘查探矿权的竞得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探矿权成交确认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2）。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同意公司签署特别重大合同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 2018 年 2 月 13 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按照国土资源部的统一安排，2018 年 2 月 9 日，公司（乙方）与国土资源部

（甲方）签订了《2017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天然气勘查区块探矿权出让合同

书》。 

二、交易对方 

国土资源部 

三、 合同主要内容 

1、甲方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以挂牌方式，将“新疆塔里木盆地温

宿油气勘查”探矿权（以下简称“探矿权”）出让给乙方。区块位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温宿县、阿克苏市，面积 1,086.26 平方千米。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探矿权首次设立期限为 5 年，具体起止日期以勘查许可证有效期为准；乙

方自获得探矿权之日起 2 年内不得转让。2 年后乙方可转让探矿权，并到国土资源

部办理转让手续；受转让人需符合甲方挂牌出让探矿权时要求的资格条件，并继受

乙方的法定义务。 

3、探矿权挂牌成交价为人民币 866,870,000 元整，即为探矿权出让收益。首

期应在收到缴款通知书 7 个工作日内缴纳，金额为出让收益的 20%；剩余部分在该

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后 10 年内缴清，每年 12 月 20 日前缴纳不低于出让收益的 8%；

剩余出让收益也可提前缴清。未转为采矿权的，剩余探矿权出让收益不再缴纳。 

4、乙方缴纳首期探矿权出让收益后，持缴款凭据到国土资源部依法办理探矿

登记手续，领取勘查许可证后，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办理竞买保

证金退还手续。 

5、乙方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完成最低勘查投入。乙方可在勘查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 30日前，向甲方申请延续探矿权；探矿权每次延续时间为 2年。 

6、乙方每次申请延续探矿权时，本期最低勘查投入全部完成，可按原面积延

续；完成最低勘查投入 30%（含）-100%的，按未完成比例退出相应面积后延续；

完成最低勘查投入不足 30%的，乙方应退出全部区块面积，依法注销勘查许可证。 

7、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缴纳首期探矿权出让收益，甲方责令乙方在 30日内

缴纳，并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 2‰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视为乙方违约，

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已支付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8、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缴纳剩余出让收益，甲方责令乙方在 30 日内缴纳，

并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 2‰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按

欠缴比例，缩减勘查区块面积、收缴滞纳金或吊销勘查、开采许可证。 

9、乙方对从事油气商业勘查所具有的风险已有充分认识，应独立承担勘查期

间所产生的成本和所有风险。甲方提供的相关地质资料仅基于现阶段的认识，供乙

方参考，这些资料中的描述并不构成甲方对区块的勘查前景、资源品质等出具的保

证。乙方或该区块的权利继受者不得因区块内的作业失败或不具有商业性的发现而

向甲方申请退款或任何赔偿、补偿等。 



 

 

10、合同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

一方有权向出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获得新疆塔里木盆地温宿区块石油天然气勘查探矿权将有助于公司

向上游产业链延伸，符合公司“三个一体化”目标中勘探开发与工程服务一体化的

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提升盈利水平。 

五、风险提示 

1、公司将在 2018 年 2 月 13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是否同意

公司签署上述探矿权出让合同的议案，议案是否通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如议案被

否决，公司将存在违约风险。 

2、公司从事的上述业务可能存在勘探后储量未达预期以及勘探周期较长的风

险。 

3、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对公司短期内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9 日 


